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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

定有明文。又設有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地區，少年及家事法院

認為所受理事件之全部或一部非屬家事事件而不屬其管轄

者，除當事人合意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或少年及家事法院

為統合處理認有必要或當事人已就本案為陳述而裁定自行處

理者外，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

院；前項當事人之合意，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為家事

事件審理細則第4 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

二、次按家事事件之類型繁多，難以一一列舉，舉凡民法親屬

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而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者，自

應由受理之法官依家事事件法審理之，家事事件法第3 條第

6 項特別定有明文。至於非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

定之事件，例如親屬間之借款等糾紛，或依民法第242 條代

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或第15條所提

起之異議之訴，性質上主要為普通財產紛爭等事件，多無以

家事程序法理審理此類事件之必要，亦無選任程序監理人、

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之必要，更無法院職權調查或依裁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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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裁定之空間，應認非屬家事事件（民國101 年5 月31日秘

台廳少家二字第1010015417號參照）。

三、經查：原告丙○○、甲○○分別主張被告名下金門縣金湖鎮

市○○路000 號6 樓之9 之房屋、高雄市○○區○○街00號

3 樓之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原告2 人出資購買，而

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系爭不動產之頭期款由被告2 人共同

以現金匯入被告帳戶而為支付，貸款則由被告以其名義向銀

行借貸後，再由原告2 人按月匯入款項至被告帳戶支付貸款

本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正本等文件均由原告2 人分別

保管持有，相關過戶文件亦由原告2 人收執。且系爭不動產

之裝潢費用、管理費及房屋地價等稅賦均由原告2 人負擔等

語，足證原告2 人對系爭不動產確有管理、使用收益之事

實，而屬實質上所有權人，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借名登記

契約關係存在。原告2 人前已於民國113 年11月中告知被告

終止兩造間系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契約，今以起訴狀繕本之

送達，再次重申正式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

179 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並聲明被告應將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所有。查系爭不

動產現為被告乙○○所有，核原告2 人之主張實為請求返還

借名登記事件，本件為一般民事事件，而非家事事件法第3

條各款所定之家事事件，不屬本院管轄。兩造又無其他需由

本院統合處理之繫屬中家事事件，亦無由本院管轄之書面合

意，依前揭規定，本件應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即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依

聲請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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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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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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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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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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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設有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地區，少年及家事法院認為所受理事件之全部或一部非屬家事事件而不屬其管轄者，除當事人合意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或少年及家事法院為統合處理認有必要或當事人已就本案為陳述而裁定自行處理者外，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前項當事人之合意，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為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4 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
二、次按家事事件之類型繁多，難以一一列舉，舉凡民法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而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者，自應由受理之法官依家事事件法審理之，家事事件法第3 條第6 項特別定有明文。至於非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之事件，例如親屬間之借款等糾紛，或依民法第242 條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或第15條所提起之異議之訴，性質上主要為普通財產紛爭等事件，多無以家事程序法理審理此類事件之必要，亦無選任程序監理人、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之必要，更無法院職權調查或依裁量而為裁定之空間，應認非屬家事事件（民國101 年5 月31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1010015417號參照）。
三、經查：原告丙○○、甲○○分別主張被告名下金門縣金湖鎮市○○路000 號6 樓之9 之房屋、高雄市○○區○○街00號3 樓之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原告2 人出資購買，而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系爭不動產之頭期款由被告2 人共同以現金匯入被告帳戶而為支付，貸款則由被告以其名義向銀行借貸後，再由原告2 人按月匯入款項至被告帳戶支付貸款本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正本等文件均由原告2 人分別保管持有，相關過戶文件亦由原告2 人收執。且系爭不動產之裝潢費用、管理費及房屋地價等稅賦均由原告2 人負擔等語，足證原告2 人對系爭不動產確有管理、使用收益之事實，而屬實質上所有權人，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原告2 人前已於民國113 年11月中告知被告終止兩造間系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契約，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次重申正式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 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所有。查系爭不動產現為被告乙○○所有，核原告2 人之主張實為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事件，本件為一般民事事件，而非家事事件法第3 條各款所定之家事事件，不屬本院管轄。兩造又無其他需由本院統合處理之繫屬中家事事件，亦無由本院管轄之書面合意，依前揭規定，本件應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依聲請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補字第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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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ＯＯ  



被      告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
    定有明文。又設有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地區，少年及家事法院
    認為所受理事件之全部或一部非屬家事事件而不屬其管轄者
    ，除當事人合意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或少年及家事法院為
    統合處理認有必要或當事人已就本案為陳述而裁定自行處理
    者外，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
    ；前項當事人之合意，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為家事事
    件審理細則第4 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
二、次按家事事件之類型繁多，難以一一列舉，舉凡民法親屬編
    、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而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者，自應
    由受理之法官依家事事件法審理之，家事事件法第3 條第6 
    項特別定有明文。至於非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
    之事件，例如親屬間之借款等糾紛，或依民法第242 條代位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或第15條所提起
    之異議之訴，性質上主要為普通財產紛爭等事件，多無以家
    事程序法理審理此類事件之必要，亦無選任程序監理人、命
    家事調查官為調查之必要，更無法院職權調查或依裁量而為
    裁定之空間，應認非屬家事事件（民國101 年5 月31日秘台
    廳少家二字第1010015417號參照）。
三、經查：原告丙○○、甲○○分別主張被告名下金門縣金湖鎮市○○
    路000 號6 樓之9 之房屋、高雄市○○區○○街00號3 樓之房屋
    (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原告2 人出資購買，而借名登記予
    被告名下，系爭不動產之頭期款由被告2 人共同以現金匯入
    被告帳戶而為支付，貸款則由被告以其名義向銀行借貸後，
    再由原告2 人按月匯入款項至被告帳戶支付貸款本息。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狀正本等文件均由原告2 人分別保管持有，
    相關過戶文件亦由原告2 人收執。且系爭不動產之裝潢費用
    、管理費及房屋地價等稅賦均由原告2 人負擔等語，足證原
    告2 人對系爭不動產確有管理、使用收益之事實，而屬實質
    上所有權人，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
    。原告2 人前已於民國113 年11月中告知被告終止兩造間系
    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契約，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次重
    申正式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 條、類推
    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所有
    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所
    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所有。查系爭不動產現為被告
    乙○○所有，核原告2 人之主張實為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事件，
    本件為一般民事事件，而非家事事件法第3 條各款所定之家
    事事件，不屬本院管轄。兩造又無其他需由本院統合處理之
    繫屬中家事事件，亦無由本院管轄之書面合意，依前揭規定
    ，本件應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依聲請將本件移送
    於該管轄法院。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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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設有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地區，少年及家事法院認為所受理事件之全部或一部非屬家事事件而不屬其管轄者，除當事人合意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或少年及家事法院為統合處理認有必要或當事人已就本案為陳述而裁定自行處理者外，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前項當事人之合意，應記明筆錄或以文書證之，為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4 條第1 項、第2 項所明定。
二、次按家事事件之類型繁多，難以一一列舉，舉凡民法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而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者，自應由受理之法官依家事事件法審理之，家事事件法第3 條第6 項特別定有明文。至於非親屬編、繼承編或其特別法所規定之事件，例如親屬間之借款等糾紛，或依民法第242 條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或第15條所提起之異議之訴，性質上主要為普通財產紛爭等事件，多無以家事程序法理審理此類事件之必要，亦無選任程序監理人、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之必要，更無法院職權調查或依裁量而為裁定之空間，應認非屬家事事件（民國101 年5 月31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1010015417號參照）。
三、經查：原告丙○○、甲○○分別主張被告名下金門縣金湖鎮市○○路000 號6 樓之9 之房屋、高雄市○○區○○街00號3 樓之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原告2 人出資購買，而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系爭不動產之頭期款由被告2 人共同以現金匯入被告帳戶而為支付，貸款則由被告以其名義向銀行借貸後，再由原告2 人按月匯入款項至被告帳戶支付貸款本息。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正本等文件均由原告2 人分別保管持有，相關過戶文件亦由原告2 人收執。且系爭不動產之裝潢費用、管理費及房屋地價等稅賦均由原告2 人負擔等語，足證原告2 人對系爭不動產確有管理、使用收益之事實，而屬實質上所有權人，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原告2 人前已於民國113 年11月中告知被告終止兩造間系爭不動產之借名登記契約，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次重申正式終止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 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 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予原告2 人所有。查系爭不動產現為被告乙○○所有，核原告2 人之主張實為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事件，本件為一般民事事件，而非家事事件法第3 條各款所定之家事事件，不屬本院管轄。兩造又無其他需由本院統合處理之繫屬中家事事件，亦無由本院管轄之書面合意，依前揭規定，本件應移送於同一地區之普通法院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依聲請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